
公告日期112年2月10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仁 111 偵 7976 傷害 檢○官簽分 鍾○基 起訴

仁 111 調偵 119 傷害 花蓮玉里鎮所 連○毓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1 調偵 119 傷害 花蓮玉里鎮所 連○岑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11 調偵 119 傷害 花蓮玉里鎮所 陳○平 起訴

仁 112 偵 835 傷害 本○檢察官簽分 鍾○基 起訴

仁 112 偵 1031 妨害自由 花蓮分局 羅○鋒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6234 詐欺 蘆洲分局 盧○安 起訴

合 111 毒偵 1005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陳○霖 緩起訴處分

合 111 毒偵 1024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劉○治 緩起訴處分

合 111 毒偵 1130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許○軒 緩起訴處分

合 111 毒偵 1134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楊○玉 聲請簡易判決

合 112 偵 444 洗錢防制法 主○檢察官簽分 何○蔓 起訴

合 112 偵 696 詐欺 花高分院 林○妍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2 偵 939 詐欺 花蓮地院 王○淵 起訴

合 112 偵緝 119 詐欺 航空刑大
C○NCEPCION

IAR CAPULONG
起訴

合 112 偵緝 120 詐欺 航空刑大
C○NCEPCION

IAR CAPULONG
起訴

合 112 偵緝 121 詐欺 航空刑大
C○NCEPCION

IAR CAPULONG
起訴

合 112 偵緝 122 詐欺 航空刑大
C○NCEPCION

IAR CAPULONG
起訴

合 112 毒偵 28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巫○仁 聲請簡易判決

合 112 撤緩 15 毒品防制條例
執○科簽分(原偵查機

關:玉里分局)
柯文麗

撤銷緩起訴處分(原偵查案號:110

毒偵159號)

作 111 偵 6944 傷害 吉安分局 廖○鈞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11 偵 6944 傷害 吉安分局 趙○如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12 偵 864 傷害 本○檢察官簽分 林○心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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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112 偵 936 毀棄損壞 檢○官簽分 何○樹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12 偵 936 毀棄損壞 檢○官簽分 黃○葉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12 偵 937 誣告 檢○官簽分 程○偉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12 偵 938 竊佔 檢○官簽分 曾○寶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作 112 偵緝 149 妨害公務 鳳林分局 曾○民 起訴

作 112 醫偵 3 妨害名譽 吉安分局 孫○聰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強 112 速偵 72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王○棋 聲請簡易判決

強 112 速偵 73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黃○蘭 緩起訴處分

強 112 速偵 74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林○雲 緩起訴處分

精 112 偵緝 87 竊盜 板橋分局 彭○榮 起訴

精 112 偵緝 88 竊盜 板橋分局 彭○榮 起訴

禮 111 偵 4648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潘○婷 起訴

禮 111 偵 7034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杜○勲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禮 111 偵 7811 妨害自由 鳳林分局 吳○騰 聲請簡易判決．不起訴

禮 111 偵 7811 傷害 鳳林分局 黃○堯 起訴

禮 111 偵 7811 傷害 鳳林分局 謝○宇 起訴

禮 112 偵 221 毀棄損壞 吉安分局 江○錡 起訴

禮 112 偵 265 傷害 花蓮分局 林○翰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12 偵 883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羅○德 聲請簡易判決

禮 112 偵 918 竊盜 花蓮分局 林○傑 聲請簡易判決

禮 112 偵 942 竊盜 新城分局 呂○宗 聲請簡易判決

禮 112 偵 1039 詐欺 檢○官簽分 黃○婷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12 偵緝 148 竊盜 宜蘭分局 許○輝 起訴

禮 112 調偵 42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吉安鄉所 曾○恩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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